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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 CB(2)1015/10-11(01)號文件  
 

二零一一年二月十八日  
資料文件  
 
 

立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 
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事宜  
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政府就規管物業管理行業的

公眾諮詢的最新進展。  
 
最新進展  
 
2.  在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日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我們向委員簡介，我們將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至二零一

一年三月十五日期間，就規管物業管理行業進行公眾諮詢。

我們的政策目標，是確保業主有更多優質、具效率及收費可

予負擔的物業管理服務選擇。因此，未來規管物業管理行業

的機制將會按照以下原則  –   
 
 (a) 不會因規管而導致物業管理成本大增；  
 
 (b) 不會導致物業管理公司／從業員的數目不足以應付

社會的需要；以及  
 
 (c) 應繼續容許有意從事物業管理行業者自由加入，以

及不會出現壟斷。  
 
3. 基於這些目標，我們現正諮詢公眾對擬議規管制度的

主要準則的意見，包括  – 
 



 

 -  2  -

(a) 應在公司層面、個人層面，還是公司與個人兩個

層面規管物業管理行業；  
 
(b) 應釐訂單一級別發牌規定，還是就不同資歷及背

景的公司及 /或個人釐定不同級別的發牌規定；  
 

(c) 擬議法定發牌制度的範圍如何；  
 

(d) 除了擔當規管者，建議設立的機構應否肩負其他

職能，例如負責監管業界紀律，抑或推動業界發

展，還是同時兼具兩個職能；及  
 

(e) 是否需要設立過渡期，及如果需要的話，過渡期

應為時多久。  
 
有關是次諮詢的詳細資料載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提交民政

事務委員會的文件內。有關文件請見附件。  
 
4.  截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，我們已諮詢了十六個

區議會。我們亦已諮詢了現時物業管理的從業員、不同規模

的物業管理公司，以及相關的專業團體等。此外，我們已於

/將於二零一一年二月份，分別於香港島、九龍、新界東及新

界西舉行四場區域性的公眾諮詢會，以聽取公眾的意見。同

時，我們正收集公眾就這議題的書面意見。  
 
下一步工作  
 
5.  我們會考慮所有於諮詢期間收集的意見，並於二零

一一年上半年訂出擬議規管架構的主要準則。  
 
 
民政事務總署  
二零一一年二月  














